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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二
)南投縣政府衛生局
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	申         請         資         料
	申請人姓名
	
	身份證字號
	

	
	戶籍地址
	

	
	出生日期
	
	福利身份別
	□一般戶 □中低收入戶 □低收入戶

	
	障礙類別
	
	障礙等級
	□輕度  □中度  □重度  □極重度

	
	代理人姓名
	
	與申請人關係
	

	
	申請醫療復健費用項目
	□人工電子耳植入手術費用       □開具診斷證明書費用
□開具醫療輔具評估報告書費用

	
	醫療復健費用補助申請所需檢附文件
	醫療復健費用補助請款所需檢附文件

	
	· 1.申請表/委託書
· 2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· 3.身心障礙證明影本
· 4.中（低）收入證明
· 5.診斷證明書(三個月內)
	□1.領款收據
□2.申請人存摺帳戶封面影本
□3.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之自付費用收據正本或副本(出院或就醫後三個月內)
□4.其他證明文件

	
	申請購買醫療輔具名稱
	

	
	醫療輔具購買補助申請所需檢附文件
	醫療輔具購買請款所需檢附文件

	
	· 1.申請表/委託書
· 2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· 3.身心障礙證明影本
· 4.中（低）收入證明
· 5.診斷證明書(三個月內)
· 6.醫療輔具評估報告(依據「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標準」辨理)

	□1.補助核定函正本
□2.醫療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正本、影本
□3.廠商開具之醫療輔具產品型錄及保固切結書正本
□4.領款收據
□5.申請人存摺帳戶封面影本
□6.核定日起六個月內之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(須註明廠牌及型號)(提供收據者，須請廠商提出稅籍證明) 
□7.租賃契約書正本、影本、切結書
(採租賃方式申請補助者需檢附，依據「醫療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標準」辨理)
□8.申請人使用醫療輔具相片一張
□9.其他證明文件
(1.2.3.7正本查驗後以掛號寄還，影本留存)

	
	申請人簽章
	
	代理人簽章
	

	審查
結果
	□符合補助規定，核予補助：新台幣   萬   仟   佰   拾   元整。
□未符規定不予補助，理由：




 (
醫療輔
具申請人得於核定日起6個月內，依核定項目完成購置(租賃) ，並檢
附
上開
應備
文件，向本局申請撥付補助款；未依核定項目購置(租賃)者，不予補助。
申請人對醫療
復健
費用、
醫療輔
具補助核定結果有異議時，得於收到核定通知書之日起
15
日內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
、資料
，
向
本府衛生局
申請復查。
申請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申請或領取補助者，則不予補助或停止補助；已核發之補助款則限期返還。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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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政府衛生局
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申請表

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粘貼處

	

申請人
身分證正面影本
	

申請人
身分證反面影本





申請人身心障礙證明正反面影本  粘貼處

	

申請人
身心障礙證明正面影本
	

申請人
身心障礙證明反面影本



